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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本週放假宣導事項如下，請詳閱並落實作為： 

一、安全宣導事項： 

（一）假日期間如有開車、騎乘機車或腳踏車，務必遵守各項交通規則，並嚴禁

酒後駕車。行車切勿超速、使用手機或疲勞駕駛;若需長途、夜間或跨縣市

旅行，也請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避免長途騎乘機車。 

（二）外出時，應注意天候及道路狀況，若遇雨天視線不佳、路面濕滑，應避免

騎乘機車。 

（三）若有排定行程，應預留時間作為緩衝，避免因行程耽擱而開快車。 

（四）進出校門時應放慢車速、注意左右來車、保持安全車距，以維護人車安全。 

（五）無論駕車或行走於道路上，請遠離大型車輛，避開其視線死角。 

二、防疫作為事項： 

（一）近日氣溫變化大，又逢本(9)週舉行期中考試，假日期間請注意保暖，避免

熬夜，以保持自身抵抗力;另前往校內外圖書館等室內空間溫書時，請確實

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離，避免感冒或染疫，影響期中考試之準備。 

（二）假日間返家及拜訪親友前，應先了解親友及其親密接觸者近日是否有出國

旅遊史、接觸史、身體不適症狀或正進行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

理，若有相關情事，應暫緩返家或見面接觸，以維護自身健康，避免染疫，

若事後才發現親友有上述情形者，應立即向隊職師長報告，以為因應。 

（三）假日外出，請確實佩戴口罩，並避免出入醫療院所及周遭區域、人潮擁擠

或密閉場所，以減少感染風險。 

（四）假日期間如有發燒及呼吸道感染症狀，就醫後，應立即向隊職師長報告看

診結果，並備妥診斷證明書。 

（五）假日期間請詳實記錄接觸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，並自行妥善留存，以便必

要時供做防疫判斷之用。 

（六）同學返校收假時，應遵循校門口體溫量測措施，並立即至隊部量測體溫、

紀錄，若有發燒者，請立即向隊部師長報告。 


